滨海新区司法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
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、简政放权、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一、总体要求
认真贯彻落实市司法局和区政府关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部署，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，创新执业监管方式，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，有效落实监管责任，建立“一单两库”的“双随机”抽查机制，确保事中事后监管依法有序进行，推进随机抽查制度化、规范化、信息化，提高司法行政部门监管效能，切实做好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
二、主要任务
（一）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。根据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区政府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年度工作实际，建立随机抽查工作机制。法律、法规和规章没有规定的，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。法律法规规定的需要日常监管、定期检查的事项可以另外明确，不列入抽查事项清单。
（二）建立“随机抽查对象数据库和执法检查人员数据库”。要根据各自监管领域和职责权限，摸清监管底数，明确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项目对应的监管对象，建立随机抽查各类管理主体数据库。检查人员应在持执法证件的执法人员中确定。坚持专业背景、岗位职责与监管事项相统一原则，建立行政执法人员数据库，并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动态调整。
（三）建立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机制。区司法局根据监管领域和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，制定年度检查计划，建立“双随机”检查机制。已经被投诉、举报的事项，已经被发现存在问题的事项不受限制，可即时检查。
（四）建立监管数据联动公开制度。随机抽查结果要在抽查结束后尽快在区司法局网站上进行公示。对随机抽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及时上传滨海新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和服务平台公示。随机抽查工作要接受社会监督，形成有效震慑，增强法律服务机构和执业人员守法自觉性。
（五）健全执法档案整理归档制度。要建立健全执法监管档案资料管理制度，明确专人负责整理归档开展双随机抽查工作的有关资料，包括执法痕迹管理、抽查监管过程、记录卷宗、抽查结果运用和监管信息共享公开等资料。
三、工作步骤
（一）建立随机抽查主体库和名录库。根据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的要求，各部室要根据各自监管领域和职责权限，摸清对应的监管对象，建立随机抽查各类主体名录库和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
（二）制定随机抽查方案。各部室要按照权责清单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，根据年度工作安排，制定各自业务条线“双随机”抽查工作实施方案。
（三）组织实施。各部室按照确定的实施方案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、随机抽查事项市场主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，组织实施“双随机”抽查，并逐步建立健全相关配套制度机制。
（四）及时报送监管信息。建立“双随机”检查信息报告制度，各部室每月将“双随机”抽查组织实施的基本情况报送局办公室。
四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推广随机抽查是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重要举措，各部室要高度重视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加强沟通联系，组织协调推进，切实把随机抽查监管落到实处。
（二）严格落实责任。进一步增加责任意识，严格依法行政，严格执法、规范执法，切实履行法定监管职责，切实解决检查任性和执法扰民、执法不公、执法不严的问题。要明确工作进度要求，落实责任分工，责任到人，强化对随机抽查工作的过程管控，确保此项工作落到实处，抓出成效。
（三）加强宣传培训。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分利用微信、网络等渠道，广泛开展宣传报道。要加强执法人员培训，转变执法理念，探索完善随机抽查监管办法，不断提高司法行政执法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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